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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醫學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類彈性薪資實施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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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（目的） 

本校為遴聘及獎勵具有國際聲望或特殊學術成就者，以提升學術

競爭力，並執行「臺北醫學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彈性薪資辦法」

第五條規定，特訂定「臺北醫學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類彈性

薪資實施細則」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。 

第二條  （獎勵對象） 

本校專任教師（與結盟醫院合聘之教師除外，以下簡稱教師）及

專任研究人員（以下簡稱研究人員），在學術上獲有具體績效者，

得依本細則申請發給研究類彈性薪資（以下簡稱本獎勵）。 

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國科會）補助之「臺北醫

學大學延攬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辦法」申請資格者，應

同時申請本獎勵及「臺北醫學大學延攬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

支給辦法」之獎勵。 

第三條  （申請資格） 

本獎勵之申請資格如下： 

一、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近三年擔任政府機關（構）研究計畫之計

畫主持人達一件以上。 

二、其他教師及研究人員近五年擔任政府機關（構）研究計畫之計

畫主持人達三件以上。 

前項政府機關（構）研究計畫，以本校為簽約主體為限；近三年

指自申請年度之八月一日往前推算完整三年，近五年指自申請年

度之八月一日往前推算完整五年。 

本細則所稱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指任職未滿三年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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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  （獎勵標準） 

本獎勵之獎勵標準及獎勵金額規定如下： 

一、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：每月新臺幣（下同）二十萬元。 

二、 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：每月十萬元。 

三、 曾獲教育部學術獎、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：每月七萬元。 

四、 前一年度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：每月五萬元。 

五、 擔任本校特聘教授：每月四萬元。 

六、 研究成果積分≧900：每月三萬元。 

七、 900＞研究成果積分≧825：每月二萬五千元。 

八、 825＞研究成果積分≧750：每月二萬元。 

九、 750＞研究成果積分≧675：每月一萬五千元。 

十、 675＞研究成果積分≧600：每月一萬元。 

前項研究成果指論文、技術移轉及專利，其積分之計算區間，為

自申請日往前推算完整五年之當年一月一日至申請日止，篇數以

十篇為限，研究成果積分之計分方式由研發處公告之。申請人到

職前，於計算區間內之研究成果可列入計算，不以任職本校後產

生的研究成果為限。 

除受獎人有第六條第三項之情事外，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

之獎勵期間為獎勵核定後至其退休，第四款及第五款之獎勵期間

為三年，第六款至第十款之獎勵期間為一年。 

第五條  （申請及審查程序） 

申請人應於研發處公告之申請期限內於教師研究指標系統進行申

請，申請案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，審議結果經校長核定後，

由研發處將獲獎名冊送交人力資源處，本獎勵自獲獎當年八月起

併薪發放。 

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得於到職一年內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申請，

不受前項限制。 

第六條  （獎勵限制） 

總獎勵金額扣除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獎勵金額後如超

過該年度預算，則獎勵金額按比例折減，依校長核定至多折減二

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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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獎勵與下列補助或獎勵，僅得擇一領取： 

一、 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」之補助。 

二、 「臺北醫學大學延攬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辦法」之

獎勵。 

三、 「臺北醫學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」之獎助金。 

受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校終止發放本獎勵： 

一、 解聘、不續聘、辭職、資遣或其他任何原因與本校終止聘僱

關係。 

二、 停聘。 

三、 留職停薪。 

四、 借調至本校附屬機構以外之單位。 

第七條  （未盡事宜） 

本細則未盡事宜，應依「臺北醫學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彈性薪資

辦法」、本校相關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辦理。 

第八條  （核決權限） 

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